
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6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

复试公告（二）

中国艺术研究院是我国唯一一所集艺术科研、艺术教育、

艺术创作、非遗保护和文化艺术智库为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性

学术机构，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博士、硕士学位授予单位。根

据教育部相关文件精神，我院坚持“按需招生、全面衡量、

择优录取、宁缺毋滥”的原则，切实发挥复试在人才选拔中

的重要作用，在确保安全性、公平性和科学性的基础上，稳

妥开展 2026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，具体安排如

下：

一、复试时间、地点

时间 复试安排

3 月 26 日

8:30-11:00 资格审核

9:00 外语听说能力测试

13:30-15:30 同等学力加试

3月 27 日

8:30-11:30 专业写作（学术学位、专业学位戏剧与影视、

戏曲与曲艺）

8:30-14:30 专业创作（专业学位美术与书法、设计）

3月 28 日 8:30 综合素质考核、专业面试（学术学位）

3月 29 日 8:30 综合素质考核、专业面试（专业学位）

复试地点：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一号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



二、复试内容

（一）资格审核及缴费

（1）完成心理测评。所有进入复试的考生须在 3 月 23

日前扫描下方二维码，完成心理健康测查表。账号：本人身

份证号，密码：123456。

（2）缴纳复试考试费。所有参加复试的考生须在 3 月

23 日前缴纳复试考试费 100 元，费用通过线上方式缴纳（缴

纳流程详见附件 1）。

缴款码将于 3 月 18 日前发送至考生本人，请考生关注

短信信息，若未收到请联系财务部（010-64989859）。

（3）现场资格审核。应届本科毕业生提供准考证、身

份证、学生证及《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》（学信网下载）；

非应届毕业生提供准考证、身份证、毕业证书、《教育部学

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（学信网下载）、学位证书原件；

在读研究生或在读本科二学位考生，须提供由研究生或本科

二学位就读单位培养部门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。



所有参加复试的考生均须缴纳复试考试费并进行资格

审核，未在规定时间内缴纳复试考试费、未进行资格审核、

资格审核未通过的考生，不予复试。

（二）考核内容

1.外语听说能力测试，考试时长约 5 分钟；

2.专业写作（学术学位、专业学位戏剧与影视、戏曲与

曲艺考生），考试时长 3 小时。

专业创作（专业学位美术与书法、设计考生），考试时

长 6 小时；

3.综合素质考核以面试方式进行，由考生回答考核老师

的提问；

4.专业面试由考生抽取题目回答问题，并由考生现场回

答复试组导师的提问；

5.以同等学力参加复试的考生须加试“文化艺术通识”

和“阅读与写作”两门科目。考试形式为笔试，每门考试时

间均为 1 小时，满分 100 分。

所有参加复试的考生，须在规定时间内按流程逐一参加

本专业全部复试环节，如有漏项将不得参加之后各阶段复试。

三、复试成绩计算办法

（一）外语听说能力测试满分 100 分，该项考核按 10%

的比例计入复试成绩；

（二）专业写作/专业创作满分 100 分，该项考核按 40%



计入复试成绩；

（三）综合素质测试评定等级分为合格、不合格。该项

考核不作量化计入复试成绩，但考核结果不合格者不予录取；

（四）专业面试满分 100 分，该项考核按 50%的比例计

入复试成绩；

（五）同等学力加试不计入复试成绩，但不及格（60 分

以下）者不予录取；

（六）复试成绩=外语听说能力测试×10% + 专业写作/

专业创作×40% + 专业面试×50%。复试成绩不及格（低于

60 分）者不予录取。

四、总成绩计算办法

考生总成绩=初试成绩÷5×50%+复试成绩×50%

五、录取原则

我院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和科学选拔的原则，按照各

专业考生总成绩排名，择优录取，确保招生质量。

六、体检

我院确定拟录取名单后将组织考生统一体检。体检结果

未达到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》要求的考生

不予录取。

七、信息公布

考生可登录我院研究生院官网

（https://www.gscaa.cn/shuoshi_list.html）查询最新招



生信息及录取名单。

八、监督电话

（一）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招生咨询电话：

010-64988181，咨询邮箱：shuoshizhaosheng@163.com

（二）中国艺术研究院纪委办公室电话：010-64813250

工作时间：工作日 9:00-11:30、14:00-16:30

附件：1.复试费用缴纳流程

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招生部

2026 年 3 月 16 日



附件 1

复试费用缴纳流程

根据相关要求，复试费用需直接缴入国家财政专户。我

院将以短信形式发送缴款信息（内含缴款码），请考生注意

查收手机短信通知。待收到缴款短信后，可选择中国农业银

行、中国银行、交通银行、中国建设银行、中国光大银行、

广发银行、兴业银行、中信银行、招商银行、中国民生银行、

浙商银行、华夏银行、中国工商银行、平安银行、中国邮政

储蓄银行、江苏银行、浦发银行共 17 家银行中的任一营业

网点柜台、自助缴费机或手机 APP 完成缴费。

缴纳费用推荐使用手机 APP（后附其中 8 家银行 APP 操

作步骤）。缴款码是缴款的重要信息，输入后将自动生成缴

款人信息和缴费金额，请务必按要求正确填写，于 3 月 23

日前完成缴费。

手机银行 APP 操作方法：

中国建设银行：搜索“非税电子化”；

中国工商银行：生活—生活缴费—非税—缴款项目（中

央财政非税收入缴款）；

中国农业银行：搜索“非税缴费平台”；

中国银行：生活（更多）—非税收入缴款；

交通银行：搜索“非税缴费”；



招商银行：生活—便民服务—非税收入缴款（搜索）；

兴业银行：生活服务（全部）—中央非税；

民生银行：缴费—央财非税；

咨询电话：010-64989859


